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藏品圖像及影音資料使用作業要點 
一、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以下簡稱本館)為促進各界加值運用本館藏品

圖像與影音資料，以符文化資源近用共享原則，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藏品圖像：指本館藏品之數位化圖檔。 

(二)影音資料：指本館管理或攝製之影音檔案。 

三、使用本館藏品圖像與影音資料應依「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藏品圖像

及影音資料使用收費標準」支付費用。 

四、使用本館藏品圖像，以單一圖檔為計費單位，限單次使用，並於成

品適當處註明為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提供。 

五、使用本館影音資料，以剪輯後使用影片時長計費，以集數為單位，

限單次性使用，並於畫面適當處註明為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提供。 

六、使用本館藏品圖像及影音資料，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申請人應填寫藏品圖像及影音資料使用申請表，向本館提出申

請，並註明使用目的及聯絡方式。 

(二)收費項目依本館參酌申請人使用目的，及博物館保存展示、教

育推廣等目的認定之。 

(三)本館同意申請後，通知申請人繳費，及簽署授權使用契約書，

待完成後，本館始提供資料。 

七、使用本館藏品圖像及影音資料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館有權

隨時終止使用： 

(一)違反本要點規定或實際使用與申請內容不符者。 

(二)涉及違法情事或損及本館權益之事實或行為者。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藏品圖像使用申請表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申請單位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申請件數           件 使用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藏品圖像編號 藏品圖像名稱 

XXXXXXX ○○○○○ 

  

用   途 

□非商業使用 

□商業使用 

□學術論文發表 □學術研究 □教育推廣 □展覽製作 □公益用 

□網路瀏覽 □印刷出版品 □有價證券 □影（視）音製作 □平

面文宣廣告 □多媒體出版 □大型輸出展示 □其他            

◎簡要說明預計使用概況： 

□開發衍生品 

語言別  發行地區  發行數量  

品項及簡要說明（請檢附商品企劃書內含尺寸、功能、設計構想、
成本分析、預計生產數量、商品售價等說明) 

 

 

 

申請人/申請單位：（簽章） 

備註： 

1.申請前請先詳細閱讀「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藏品圖像與影音資料使用作業要點」及「新北

市立黃金博物館藏品圖像及影音資料使用收費標準」。 

2.非商業：係指申請人之使用為學術研究、公益用途及未涉及販售之行為，或雖涉及販售行

為但有利於本館業務發展者。 

*博物館法第 4條第 1項 

3.商業：指以營利為主要目的，不屬上述非營利使用者。 

4.申請人若有相關疑問，請電洽本館業務承辦人(02)2496-2800轉○○○○。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影音資料使用申請表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申請單位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申請件數      件      使用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影片名稱 影片使用長度 

○○○○○ 

一、預計使用片段：   時   分   秒至   時   分   秒 

二、預計使用總長度：    分鐘 

三、預計剪輯後集數：    集 

 

一、預計使用片段：   時   分   秒至   時   分   秒 

二、預計使用總長度：    分鐘 

三、預計剪輯後集數：    集 

用  途 

□非商業使用 

□商業使用 

□學術論文發表 □學術研究 □教育推廣 □展覽製作 □公益用 

□網路瀏覽 □印刷出版品 □有價證券 □影（視）音製作 □平

面文宣廣告 □多媒體出版 □大型輸出展示 □其他            

◎簡要說明預計使用概況： 

□開發衍生品 

語言別  發行地區  發行數量  

品項及簡要說明（請檢附商品企劃書內含尺寸、功能、設計構想、
成本分析、預計生產數量、商品售價等說明) 

 

申請人/申請單位：（簽章） 

備註： 

1.申請前請先詳細閱讀「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藏品圖像與影音資料使用作業要點」及「新北

市立黃金博物館藏品圖像及影音資料使用收費標準」。 

2.非商業：係指申請人之使用為學術研究、公益用途及未涉及販售之行為，或雖涉及販售行

為但有利於本館業務發展者。 

*博物館法第 4條第 1項 

3.商業：指以營利為主要目的，不屬上述非營利使用者。 

4.申請人若有相關疑問，請電洽本館業務承辦人(02)2496-2800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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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藏品圖像及影音資料使用授權契約書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以下簡稱為甲方）為非專屬授權         （以下簡稱乙方）

使用甲方授權之□藏品圖像□影音資料  相關事宜，訂定本契約（以下稱本契約），

其約定條件如下： 

第一條    本契約標的 

甲方同意以非專屬授權方式，授權乙方於授權範圍內使用甲方

「                」所示之著作財產權。 

第二條    甲方授權乙方之用途 

□學術研究：                        

□展覽製作：                        

□教育推廣：                        

□公益使用：                        

□其他：                            

第三條    本契約標的之授權範圍 

(一)乙方應依下列著作權法規定之方式利用： 

□重製  □公開口述  □公開播送  □公開上映   

□改作  □公開演出  □公開傳輸  □公開展示 

□出租 □編輯   □散布    □不限 

(二)乙方得利用之地域 

□不限地域   

□限地域：僅限於臺、澎、金、馬地區。 

(三)乙方得利用之次數 

□不限次數  □限次數：      。 

第三條    授權期間 

□不限時間  

□限時間：自民國（下同）    年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第四條    授權費用 

□無償授權。 

□有償授權： 

□非商業使用：支付新臺幣          元整。 

□商業使用：支付權利金新臺幣           元整。 

依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藏品圖像及影音資料使用收費標準（以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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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標準）支付費用。申請目的屬商業使用者，依本標準所列金額乘以

1.2倍為原則，開發衍生品者乘以 1.5倍為原則收取權利金。 

第五條    讓與及再授權之禁止 

非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將本契約或本契約第一條之標的讓與或再授

權第三人利用。 

第六條    違約處理 

乙方如有違反本契約及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藏品圖像及影音資料使用作

業要點相關規定，甲方得終止契約並向乙方請求授權費用五倍之懲罰性違

約金及損害賠償。 

第七條    本契約如有變更或未盡事宜，得經甲乙雙方書面協議訂定之。 

第八條    準據法及合意管轄 

本契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如有涉訟時，甲乙雙方同意以甲方所在

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九條    本契約正本兩份，由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甲  方︰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代表人︰ 

統一編號︰29332513 

住址︰22450新北市瑞芳區金光路 8號 

電話號碼︰（02）24962800 

 

 

 

乙    方︰ 

代表人︰ 

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號碼︰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